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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视角,构建了包含双重复合系统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

二者的整体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协调指数约为 0.43,目前

整体处于过渡状态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城镇化发展整体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省内各地区二者的耦合协调情况存在

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除省会南昌市外,其他地区均处于失调衰退和过渡阶段,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水平不同步且表

现出较为严重的区际不平衡,在空间上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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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镇化是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坚持以人口城镇

化为核心,协调推进地区经济、空间、社会、生态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也强调要“协调推进新

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建立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标[1]。在城镇化

建设过程中相对粗放的发展方式和城镇空间扩张对水、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侵占和消耗,均对地区环境有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影

响[2-4]。而生态环境也会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周期性变化,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交互耦合胁迫机制[5-7]。 

据此,本文构建了包含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双重子系统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江西省11个

地级市的发展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耦合协调模型等数理方法对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以及各子系

统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同时,运用 ArcGIS软件对实证测算结果进行了可视化处理。最终,对各项结果的发展变化和空间

                                                        
1
作者简介：胡祥福(1961-),男,江西景德镇人,硕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违法及治理对策。

E-mail:245472651@qq.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尺度效应分析”(11CJL064)。 



 

 2 

分异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以期为江西省及同类型地区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水平

相适应、社会发展步伐与环境保护能力相协调,最终实现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提供有效参考。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江西省,简称“赣”,地处北纬 24°29′14″～30°04′41″、东经 113°34′36″～118°28′58″,东邻浙江省、福建省,

南连广东省,西接湖南省,北毗湖北省、安徽省而共接长江,古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是我国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的重要省份之一。江西省全省面积 16.69万平方千米,现辖 11个地级市、100个县(市、区),省会为南昌市。 

1.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江西省所辖 11个地级市,研究数据主要由相关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市

统计年鉴中整理汇总得到。 

2 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的判别需要通过科学、完整的指标体系进行反映。针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现实背景和客观需要,本文中参考现有研究,建立了包含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两大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8-11]。其中,根据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的要求,新型城镇化子系统囊括了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城乡一体化等 5个准则层

共 18项具体指标;而结合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生态环境子系统囊括了生态环境条件、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响

应等 3个准则层共 12项具体指标。 

2.2 指标权重的设定 

评价体系中权重的设定是衡量具体指标在系统中重要程度的有效参考,根据不同原理其设定方法可分为包括德尔菲法、层次

分析法、头脑风暴法等在内的主观赋权法和以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熵权法等为代表的客观赋权法。相较而言,客观赋权法在

是在基于一定数理关系的基础上根据指标的信息量和相互联系程度为指标进行赋权,所得结果能够较为真实的反映数据之间的

关联程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和人为干扰所造成的偏差。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需要,本文中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

权法对所建立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进行分级处理同时赋予相应权重,以期能够较为客观的对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情况以

及生态环境水平进行反映[12-13]。熵权法的数据处理过程大致如下: 

(1)对数据进行变换。为了尽量避免不同量纲对计算结果产生的影响,在运用熵权法前应先对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首先,效益型指标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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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成本型指标的处理: 

 

式中:Xij代表指标值,max(Xij)代表指标最大值,min(Xij)代表指标最小值,Aij为处理后指标数据且Aij∈[0,1]。 

(2)计算第 i个地区的第 j项指标的比重: 

 

接下来对指标的熵值和变异系数进行计算: 

 

对于第j项指标,Xij的离散程度越大,其熵值bj越小;当各样本指标值相差越大时,bj取值越小,该指标对于样本的比较作用越

大,在综合指标中赋予的权重也越大。gj为变异系数。 

然后,计算第 j项指标在度量中的权重: 

 

最后,计算综合评价指标: 

 

式中:Fi为第 i个样本的综合评价指数,j为指标类型;Wj为第 j类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一般来说Fi指数越大,则表示该

系统的发展水平越高,否则反之。各级指标的设置和相应权重见表 1。 

表 1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体系及指标权重 

系统层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指向型 

新型城镇化系统 人口城镇化 0.1545 城镇人口比重 0.2453 效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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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密度 0.3431 效益型 

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0.4116 效益型 

经济城镇化 0.1942 

人均 GDP 0.2476 效益型 

非农产业产值比重 0.2218 效益型 

地区 GDP增速 0.2794 效益型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0.2512 效益型 

空间城镇化 0.1917 

建成区面积 0.2620 效益型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0.2707 效益型 

地均 GDP 0.2300 效益型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0.2373 效益型 

社会城镇化 0.3072 

人均教育经费 0.1852 效益型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 0.1622 效益型 

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0.1123 效益型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0.1857 效益型 

互联网覆盖率 0.1802 效益型 

城乡一体化 0.1525 

农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0.1744 效益型 

农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 0.3372 效益型 

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 0.3342 效益型 

生态环境系统 

生态环境水平 0.452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2453 效益型 

人均绿地面积 0.3431 效益型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0.4116 效益型 

森林覆盖率 0.2476 效益型 

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 0.2218 效益型 

生态环境压力 0.3618 

工业废气排放量 0.2794 成本型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0.2512 成本型 

废污水排放量 0.2620 成本型 

每万元 GDP 能源消耗量 0.2707 成本型 

生态环境响应 0.1860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0.2300 效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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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2373 效益型 

污水集中处理率 0.1852 效益型 

 

2.3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测算 

2.3.1 系统耦合度模型 

本文所谓之“耦合”,最初由物理学概念中引申而来,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系统在自身和外界各种关系的作用下彼此

影响、相互协调、共同促进的动态关系。本文研究中主要涉及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而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

合协调关系则主要反映的是地区发展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水平之间交互胁迫、相互影响的程度。其模型可大致表

示为: 

 

其中:U表示新型城镇化子系统,E表示生态环境子系统,C表示系统耦合度且 C∈[0,1]。一般而言,C越大,说明两系统的耦合

度越大,表示两系统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至更佳状态。否则反之。 

2.3.2 协调发展指数测算 

在基于各子系统发展指数和相互关联性的基础上,采用协调发展指数对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行进一步

的评价。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T表示协调发展指数,反映的是 U、E两系统的协同效应和综合发展水平,T值越大说明协调发展的程度越高。α、β为

待定参数,其数值大小由各子系统在综合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程度来确定。一般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水平的养护在

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均有着深刻、长远的持续性影响。因此,参考相关研究的做法和实际需要
[4,14]

,本文将参数设置为α=β=0.5。 

2.3.3 耦合协调度测算 

耦合度主要表达的是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联程度,无法从深层次上反映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和整体功效。与之相区别,

耦合协调度基于对系统之间动态性和不平衡性的考虑,进一步对系统之间的协调状况和发展阶段进行了科学评判。其模型公式可

表示为: 

 

式中:D 为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且 D∈[0,1],耦合协调度越高,则表示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程度越高,发展的状态越好。耦



 

 6 

合协调度的等级和类型大致可划分为 3类共 10个等级[14-15],具体划分标准见表 2。 

表 2耦合协调等级及类型划分 

参考区间 协调等级 协调类型 

0.00～0.09 极度失调(Ⅰ) 

失调衰退型 

0.10～0.19 严重失调(Ⅱ) 

0.20～0.29 中度失调(Ⅲ) 

0.30～0.39 轻度失调(Ⅳ) 

0.40～0.49 濒临失调(Ⅴ) 

过渡型 

0.50～0.59 勉强协调(Ⅵ) 

0.60～0.69 初级协调(Ⅶ) 

耦合协调型 

0.70～0.79 中级协调(Ⅷ) 

0.80～0.89 良性协调(Ⅸ) 

0.90～1.00 优质协调(Ⅹ) 

 

为了对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的发展情况进行差异化的比较,在区分耦合协调度时根据各子系统的发展特征进

行更为细致的区分为城镇化滞后型(U<E)、生态环境滞后型(U>E)、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同步型(U=E)。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本文选取各地区的年度发展数据,采用熵权法对江西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的发展状况及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

测度。由图 1 中的数据分布趋势可见,江西省目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省内各地区之间发展呈现出强烈的空间异质性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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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及各子系统指数 

从各子系统发展层面,江西省内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差

异。具体表现为:人口城镇化发展得分较高的为南昌市、萍乡市,得分较低的为宜春市、抚州市,该子系统主要反映的是各地区城

镇人口在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其得分越高说明该地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聚集的程度越高;经济城镇化发展得分较高的

为南昌市、新余市,得分较低的为上饶市、抚州市,该子系统主要反映的是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二、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

占比重,其得分越高则说明地区经济的非农化程度越高;空间城镇化发展得分较高的为南昌市、新余市,得分较低的为宜春市、吉

安市,该子系统主要反映的是地区城镇空间扩张程度,其得分越高则说明地区城镇空间的覆盖范围越大,土地的集中利用程度越

高;社会城镇化得分较高的为南昌市、新余市,得分较低的为宜春市、抚州市,该子系统主要反映的是地区城镇居民生活的现代化

水平,其得分越高则说明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越高;城乡一体化得分较高的为萍乡市、新余市,得分较低

的为上饶市、赣州市,该子系统主要反映的是地区城乡发展的协调程度,其得分越高则说明地区发展过程中城乡统筹的水平越高。 

从综合发展层面来看,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省内各地区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态势。新型城镇化的发

展是集合了地方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的综合结果,该指数的得分能够较为充分的反映地区城镇化建设

的整体层次和所处阶段。从发展情况来看,南昌市作为江西省的省会和中心城市,其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最高,发展的进程

和阶段较其他地市均有显著优势;抚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为省内最低,其发展进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滞后特征。其余

各地市之间发展差异也较为显著,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均存在各自的瓶颈和短板,阻碍了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3.2 江西省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评价 

本文选取各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关数据,采用熵权法对江西省各地市生态环境各子系统的现状及综合水平进行了形象化的测

度。从图 2 中的数据分布趋势情况来看,江西省目前生态环境水平总体居于较低层次,省内各地区之间生态环境的差异形式较为

多样。 

 

图 2江西省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及各子系统指数 

从各子系统发展层面来看,江西省内各地区生态环境的条件、压力、和环境响应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呈现突出的不平衡特征。

具体表现为:各地区中生态环境条件最优的景德镇市,条件稍次的为上饶市,该子系统主要反映的是综合观察下的地区生态环境

和各类资源禀赋状况,其得分越高则说明该地区的生态水平和环境质量较高;生态环境压力最大的为九江市,压力最小的为鹰潭

市,该子系统主要反映地区的综合污染情况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代价和环境成本,其得分越高则说明该地区发展的资源代价

越大,环境污染情况越严重(该子系统中各项指标数据都已经过正向变换处理);生态响应水平得分最高的为南昌市,响应得分较

低的为宜春市,该系统主要反映地区环保手段和环保措施的有效性和清洁程度,其得分越高则说明该地区环保清洁工作的效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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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配套措施实施情况越好。 

从综合发展层面来看,江西省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整体不高,各地区之间存在较低层次内的横向差异。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是

结合了各地区的生态条件、资源禀赋、发展的环境成本和环保配套措施有效性等因素在内的系统性指标,该指标得分的高低反映

的是地区先天条件和后天发展共同影响下的生态环境的多维度特征。从发展情况来看,江西省内各地区中生态环综合水平最高的

为景德镇市,文化、旅游等主要产业的发展为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最低的为宜春市、上

饶市,两地的生态环境综合状况较同类型其他地市而言稍稍落后。其余各地区之间,将各子系统的发展情况进行整体拟合之后,生

态环境的综合水平也存在一定起伏波动,但差别总体不大。 

3.3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 

文中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江西省各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了测度,度量结果见图 3。首先,

从综合协调程度上,依据前文设定的等级标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总体不高,耦合协调指数位于

[0.29,0.62]之间,各地区平均协调水平约为 0.43,整体居于耦合过渡型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在各地区中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

调程度最高的是南昌市,其耦合协调指数约为 0.62,属于耦合协调型中的初级协调阶段,也是江西省内唯一一个跨过了耦合过渡

阶段的地区;而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程度最低的是上饶市,其耦合协调指数约为 0.29,属于失调衰退型中的中度失调阶段,

较省内同类型其他地区而言,上饶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进程差异较为显著。其余各地区中新余市、鹰潭市、景德镇市

属于过渡型中的勉强协调阶段,萍乡市、九江市属于过渡型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吉安市、抚州市、赣州市、宜春市属于失调衰退

型中的轻度失调阶段。 

 

图 3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子系统指数对比 

其次,在发展的进程上,根据图4中各子系统的指数特征来看,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数(0.38)要低于生态环境综合水

平指数(0.49),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较生态环境水平稍有滞后,总体属于城镇化滞后型。在各地区层面,各子系统发展程度略有

差异,汇总结果见表 3。其中,南昌市、新余市、萍乡市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于生态环境水平,在发展上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除此之

外的鹰潭市、景德镇市、九江市、吉安市、抚州市、赣州市、宜春市、上饶市 8个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则低于生态环境水平,在

发展上均属于城镇化滞后型。新型城镇化作为当前社会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整体水平需要各个系统的协调推进因而与社会

经济、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均有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城镇空间范围的扩张与农业资源保护之间

的矛盾、对土地资源等的盲目开发和不合理利用、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城镇生活和环保设施等的不完善均对地区生态环境有

着直接的冲击和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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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指数对比 

表 3江西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等级及类型划分 

类型 协调类型 协调等级 地区 

ULM(城镇化滞后型) 

过渡型 

Ⅵ 鹰潭、景德镇 

Ⅴ 九江 

失调衰退型 

Ⅳ 吉安、抚州、赣州、宜春 

Ⅲ 上饶 

ELM(生态环境滞后型) 

耦合协调型 Ⅶ 南昌 

过渡型 

Ⅵ 新余 

Ⅴ 萍乡 

 

最后,在空间分布上,结合图 5 来看,通过运用 ArcGIS 软件对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各指标系统测

算结果进行可视化处理后,结果发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的发展情况呈现不同的

空间分布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1)就江西省内各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情况而言,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较高的南昌、新余、萍乡等地区在空间上总体均位

于江西省的中北部区域,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吉安、上饶、抚州等地区在空间上则总体位于江西省的南部区域,新型城

镇化的发展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态势; 

(2)就江西省各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情况而言,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较高的鹰潭、抚州、吉安等地区在空间上总体均位于江

西省的中部区域,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较低的赣州、上饶、宜春等地区则总体均位于江西省的南北两侧,生态环境水平整体呈现

“南北低—中间高”的空间分布态势。 

(3)就江西省各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情况而言,两个子系统耦合协调程度最高的为南昌,作为江西省的

省会和中心城市,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相较其他地区有着较为突出的优势,其余地区相互之间耦合协调的程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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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不同等级的差异,总体上以南昌为中心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态势。 

综合来看,根据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及空间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在江西省内各地区中,南昌市新型城镇

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最高,较之其他地区率先进入了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作为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同时也是省内重要的中

心城市,南昌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水平均有着较为明显的发展优势,资源要素的集中和作为一省中心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为南昌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支撑和强劲动力。但从全局发展层面来看,江西省内南昌市以

外的各地区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并不高,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南昌市并未能完全发挥其作为地区中心城市的

辐射带动作用,省会城市周边仍然有宜春、上饶等失调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存在,地区之间发展存在严重的两级甚至多级分化。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入加速时期的双重背景,构建了包含二维系统和多

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江西省各地市2017年的发展数据,运用熵权法对江西省目前新型

城镇化发展情况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进行了度量。然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了测

算并借助 Arcgis 软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可视化处理,最后对各项结果进行了多维度的系统比较和综合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各地区在综合水平和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城乡一体化等各准则层面均存在

显著的空间差异。在综合发展层面,南昌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势明显,其综合水平居于江西省首位,抚州市则居于全省末端。其余

地区中新余、萍乡、鹰潭、景德镇等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九江、宜春、赣州、吉安、上饶等地市新型城镇化

发展则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 

(2)江西省生态环境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各地区存在生态环境资源分布不均衡、生态环境压力和环境治理响应力

度不协调等突出问题。就综合水平而言,景德镇市的生态环境水平为江西省内最高,宜春市的生态环境水平为江西省内最低。以

全省平均水平为参照,其余地区中鹰潭、抚州、吉安、南昌、新余等地市处于高水平批次,新余、萍乡、九江、赣州、上饶等地

市则属于低水平批次。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出“南北低—中间高”的分布特征。 

(3）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目前尚处于较低层次，总体上居于过渡状态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各地区的

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强烈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综合看来，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与生态环境水平并不同步，整体上属于城镇

化滞后型。省内各地区中南昌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最高，处于耦合协调型中的初级协调阶段；上饶市的耦

合协调程度最低，处于失调衰退型中的中度失调阶段；其余各地区中新余、鹰潭、景德镇、萍乡、九江等地市耦合协调程度属

于过渡型，吉安、抚州、赣州、宜春等地市耦合协调程度属于失调衰退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在空间上总体

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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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4.2 对策建议 

本文最后根据对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的判读及对其空间分异的比较研究,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质

量、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程度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发展对策建议: 

(1)深入贯彻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区域城镇化发展进程。江西省应因地制宜制定针对性的发展策略,积极推动新型

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发展协调度的优化。抚州、上饶、吉安等城镇化发展落后地区要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依据自身情况,

加快农村地区人口迁移,合理拓展城镇空间范围;同时,要扶持地区优势产业发展,推动产城融合,促进城镇化的就地实现,有效提

升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此外,要积极鼓励南昌、新余、萍乡等高水平城镇化地区持续快速发展,加强科学规划和正确引导,

完善城镇空间结构和协调联动机制,促进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城乡一体化等系统同步推进,全面提升,努力实现城镇化“内

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最优目标。 

(2)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机遇,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的特殊效益。由于江西省内各地区自然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

均有较大差异,因此对生态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方向也应各有侧重。景德镇、鹰潭、抚州等生态环境水平较高地区要充分发挥

生态资源和自然禀赋优势,开发利用与管理保护相结合,以文化、旅游等优势产业为依托,建立绿色发展长效机制为重点,坚持走

循环、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宜春、上饶、赣州等生态环境水平较低地区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加快进行发展方式的调

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大环保事业的投入和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进而有效减轻生态环境压力,降低地区发展的资源代

价和环境成本,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3)长期坚持社会生态齐抓共管,加快实现全面优质耦合协调。江西省内各地区要深刻践行新时代发展理念,统筹兼顾、合理

布局,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和战略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各级地方要积极进行发展资源整合,结合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改变以往粗

放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在新型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提升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地区资源环境承

载力的基础上,稳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逐步消除地区城镇化发展差异。同时,要加大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程度,提升城镇居

民的环保意识,完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形成绿色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建设与居民生活融为一体、与现代化

城镇建设相协调,实现地区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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